
延边州国三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货车和国一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补贴政策解读
一、补贴对象

本次补贴的非营运中重型货车是指符合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在我州2013年6月30日及以前注册登记的非营运中重型货车或2010年12月31日及以前注册登记的非营运中重型燃气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符合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于2010年9月30日以及前生产的，且已在我州编码登记的叉车、装载机、挖掘机。所称的新能源货车和机械，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依靠新型能源（纯电动或氢燃料电池）驱动；不含插电式混合动力或拖电式机械。

提前淘汰时间以车辆注册登记日期和实际注销时间为准，货车使用年限为15年。（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二、补贴范围

国三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货车和国一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补贴发放工作按照“总额控制、用完即止”原则实施。本次淘汰更新补贴实施期限为2025年11月10日至2026年6月30日。

（一）提前淘汰国三及以下非营运中重型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淘汰货车补贴：

1.车辆注册登记地在延边州；

2.车辆应未取得过《道路运输证》或《道路运输证》于 2025年1月1日0时前已注销；

3.提前淘汰时间（以注销时间计算）满1年（含）以上的拆解报废或出口的国三及以下货车；

4.拆解报废车辆具有公安机关制发的《机动车注销证明》和具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开具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出口车辆具有与有资质的二手车出口企业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和《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及由二手车出口企业配合提供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二手车出口许可证》《机动车注销证明》。

（二）淘汰更新国三及以下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新购新能源货车补贴：

1.车辆符合前述（一）中淘汰要求的或车辆提前淘汰时间（以注销时间计算）不满1年的；

2.新购新能源货车应为注册登记地在延边州的新能源中重型货车，新能源车辆应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截至2025年11月共二十三批，并持续更新中）；

3.新购新能源货车注册登记所有人须与报废拆解车辆所有人或出口车辆《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中登记的买方应为有资质的二手车出口企业）中登记的卖方一致；

（三）淘汰国一及以下机械符合以下条件的，机械所有人可以申请淘汰补贴资金：

1.机械已在延边州进行编码登记（不含2025年11月10日0时后申请编码登记的）；

2.机械须交付有资质的拆解企业拆解，并获得拆解企业开具的《报废机械拆解证明》；

3.已拆解的机械办理编码注销登记手续。

（四）淘汰并更新新能源机械符合以下条件的，机械所有人可以申请新购置新能源机械补贴：

1.淘汰机械符合前述（三）中淘汰机械要求的；

2.新购置机械应为新能源机械，且在延边州编码登记；

3.新购置新能源机械与淘汰机械编码登记所有人一致；

（五）属于以下情况之一的车辆，不纳入本次补贴范围：

1.因报废、灭失、出境、退车等已经注销、强制注销或《方案》发布前注销的车辆；

2.无法确定所有权的车辆和机械；

3.排放标准不明且生产日期不明的机械；
4.属于国家“两新”政策补贴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营运中重型货车、邮政快递车、建筑施工作业和环卫领域专项作业车辆）的车辆；

5.属于国家“两新”政策补贴范围的机械；

6.具有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企业的机械；
7.已获得中央其他资金渠道支持的车辆和机械；

8.各级党政机关和财政经费安排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等的车辆和机械。

三、补贴标准

中型国三及以下非营运货车提前淘汰时间满1年（含）不足2年的补贴标准为0.90万元/辆，满2年（含）不足4年的补贴标准为1.62万元/辆，满4年（含）以上的补贴标准为2.25万元/辆；重型国三及以下非营运货车提前淘汰时间满1年（含）不足2年的补贴标准为1.08万元/辆，满2年（含）不足4年的补贴标准为3.15万元/辆，满4年（含）以上的补贴标准为4.05万元/辆。

新购中型新能源货车补贴标准为3.15万元/辆；新购重型2轴、3轴、4轴及以上新能源货车补贴标准分别为6.30万元/辆、7.65万元/辆、8.55万元/辆。
淘汰国一及以下微型（功率P≤37）、小型（37＜P≤75）、中型（75＜P≤130）、大型（P＞130）叉车补贴标准分别为0.54万元/台、0.90万元/台、1.80万元/台、3.15万元/台；淘汰微型、小型、中型、大型装载机补贴标准分别为0.27万元/台、0.81万元/台、1.17万元/台、1.53万元/台；淘汰微型、小型、中型、大型挖掘机补贴标准分别为0.54万元/台、1.35万元/台、2.70万元/台、5.13万元/台。
新购微型（P≤37）、小型（37＜P≤75）、中型（75＜P≤130）、大型（P＞130）新能源叉车补贴标准分别为0.90万元/台、1.80万元/台、2.43万元/台、3.78万元/台；新购微型、小型、中型、大型新能源装载机补贴标准分别为2.16万元/台、2.79万元/台、5.13万元/台、10.17万元/台；新购微型、小型、中型、大型新能源挖掘机补贴标准分别为1.62万元/台、5.76万元/台、9.90万元/台、20.70万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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